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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2016年，林业计财部门认真落实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

和全国林业计划财务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努

力开创林业计财工作新局面，为“十三五”开局之年林业改

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和强力支撑。

一、战略谋划和谋位占位成效显著

（一）林业谋位占位取得积极进展。积极沟通协调中央

财办、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等部门，充

分反映林业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的重要作用。林业内容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

得到全面体现，目标、任务、工程都是历次国家五年规划《纲

要》中写入最多和最实的一次，在森林覆盖率、蓄积量继续

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的同时，湿地面积指

标首次纳入《纲要》，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与修复 8个重大

工程中，有 6个半是林业工程，森林城市、林业生态扶贫也

得到重点体现。

（二）全面完成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编制

印发《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十三五”时期推进林

业现代化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指标、总体布局、十大战

略任务、九大重点工程和七大制度体系等，在注重林业自身

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将林业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生态文

明建设，更加注重体现五大发展理念，更加注重推进林业全

方位深化改革，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益。

（三）认真做好林业重大专项规划工作。森林防火二期

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准，印发造林绿化纲要、京津冀森林与生

态保护恢复、长江经济带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等 18个专项规划。编制印发 1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

保护与建设规划，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

设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完成。完成湿地保护与恢复、沿海防护

林、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林业产业、国家储备林、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林业合作等 16个专项规划编制。配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完成石漠化治理二期、生态环境保护、全国农

业现代化等综合性规划。

二、资金政策争取取得新进展

（一）中央林业投入规模再创新高。在财政收入增速放

缓、中央农口资金减少的严峻形势下，主动作为，积极协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央林业投入规模不断增加，为

推进林业现代化和林业重大改革提供有力保障。全年落实

中央林业资金1 133亿元，同口径比上年增加19%。其中，中

央预算内投资 165亿元，比上年增加 15亿元 ；中央财政资

金 968亿元，扣除政策到期等不可比因素，比上年增加 168

亿元。

（二）林业投入政策更加优化，开辟了一批新的资金渠

道。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开辟国有林区森林防火应

急道路维修改造试点投资渠道，安排试点资金 2亿元 ；结合

森林防火投资，安排无人机项目 0.8亿元 ；启动 1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3个湿地保护恢复大项目建设试点，安排投资

1.7亿元。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中央投资比例由原来的 80%提高到 90%。部门预算新增

大熊猫、东北虎、亚洲象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项目支出

5 576万元，用于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工作 ；安排东北内

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与森林经营方案

编制项目支出 5 000万元。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

补助标准分别由 300元 /亩（灌木 120元 /亩）、70元 /亩、120

元 / 亩提高到 500元 / 亩（灌木 240元 / 亩）、100元 / 亩、160

元 /亩 ；天保工程国有林管护费和国有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

准由每年每亩 6元提高到 8元。积极协调并得到国务院办公

厅、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将东北内蒙古重

点国有林区森工集团 87个林业局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并

配合财政部研究中央财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

（三）创新营造林生产计划、项目管理。编制下达 3年营

造林生产滚动计划，年均安排营造林任务 2.2亿亩，其中造

林 1亿亩、抚育 1.2亿亩。优化调整营造林生产计划指标设

置，增加退化林修复、人工更新等 2项指标。加强项目储备，

批复林业基本建设项目51个、批复总投资9.7亿元。经清理，

扣除 2016年已经下达的投资额，项目储备 15.7亿元，其中，

森林防火项目 5.7亿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 4.8亿元、局

直属单位项目 3.4亿元、国有林社会公益性项目 0.9亿元、生

态定位站等林业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0.9亿元。碳卫星项目正

式立项。组织修订颁布《防护林投资估算指标》，开展《工程

建设国家标准复审（林业工程部分）》《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体系（林业工程部分）》《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工程项目建设

标准》《森林火情瞭望监测设施建设标准》等标准制定，以及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实施办法》等标准大纲和《森林防

火信息指挥系统项目建设标准》等标准送审稿审查。

三、保障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一）认真落实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支持政策。在

2014年、2015年重点国有林区停伐的基础上，2016年全国

天然林实现全面停伐。中央财政对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停

伐实行补助政策，对集体和个人天然林停伐实行协议停伐

管护补助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停伐补助资金 116亿元（其中，

重点国有林区 55亿元、国有林场 44亿元），比上年增加 70

亿元。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棚户区改造政策有新突破，中央财

政增加补助资金 15.6亿元。落实国有林场改革补助资金 36.7
亿元、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 5亿元。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确定将深山远山职工搬迁纳入棚户区改造予以统

筹解决 ；对管护用房在调研摸底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编制《国有林区、国有林场管护用房实施方案》；协调有关

部门，将国有林区林场供电纳入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总体规

划逐步解决。指导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做好“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辽宁省 183个国有林场全部定性为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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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员和机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福建省级财政每年安

排 1亿元支持省属国有林场改革。重庆市核销国有林场债务

7 185万元。

（二）积极推进国有林区金融债务化解。从 2017年起，

对与停伐相关的130亿元金融债务，财政部按照年利率4.9%
每年安排贴息补助 6.37亿元，补助到天保工程二期结束的

2020年。认真落实国务院重点国有林区债务专题协调会议

精神，配合银监会等部门起草《关于解决东北内蒙古重点国

有林区金融债务的意见》，对天保一期剩余债务、打包到资

产管理公司的债务、棚户区改造以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债

务提出了处理意见。

（三）配合做好其他涉林改革任务。按照中央改革办的

要求，牵头制定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督察工作方案，并

配合开展督察工作。协调推进 2016年国家林业局牵头的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等 6项重大改革方案制定，年底全面完

成改革方案印发工作。全力推进林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试编工作，对 8个试点地区开展督察和调研，向国家统计局

提交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林业表）完善建议及指标说明。

落实新型经营主体支持政策和林权抵押贷款，安排贷款贴

息 3亿元。浙江省庆元县率先在全国启动集体林权证信息、

森林资源资产信息、林权抵押登记于一体的林权 IC卡，与

银行共享，农户贷款银行免评估。河南省积极开展林权抵押

贷款服务，新增林权抵押贷款 6.8亿元。

四、金融创新取得重大突破

（一）出台林业PPP项目建设指导意见。与国家发展改

革委就林业传统基础设施领域联合印发《关于运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意见》，与财政部就林

业公共服务领域联合印发《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式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和保护利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印

发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主流媒体进行了特别报导。

（二）切实加强银林合作，推进优化林业金融环境。国

家林业局党组将金融创新进入林业作为“十三五”的亮点和

重点，大力推进金融资本开展国家储备林建设、困难立地造

林、木本油料产业、森林旅游等。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签订

《全面支持林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任务分工、贷

款政策以及信息沟通机制等事宜。分别联合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印发《关于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国家储备林

等重点领域建设发展的通知》《关于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

融作用支持林业发展的意见》，创新融资模式促进林业发展，

支持国家储备林、国有林区（场）改革转产项目、林业扶贫

等 5个重点领域建设。

（三）两行贷款项目进展顺利。2016年，国家开发银行

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准天津、河北、山东、贵州、广西、

江西等地国家储备林、生态工程建设、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木本粮油、农村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40多个项目贷款金额

755亿元，已放款 152亿元，其中，国家储备林、木本油料、

林业生态建设项目贷款金额 725亿元，已放款 137亿元，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资本用于造林的资金首次超过中央预算内

基本建设造林资金，拓宽了造林投入渠道；批准龙胜、罗城、

独山、荔波等国家林业局 4个定点扶贫县农村基础设施和易

地扶贫搬迁贷款 30亿元，已放款 15亿元。河北、内蒙古、福

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吉林森工等林业贷款项目稳

步推进。完成国家储备林建设任务 1 237万亩，其中利用两

行贷款完成造林 400万亩，占总任务的三分之一。积极协调

财政部下达 2016年林业贴息贷款计划 385亿元，比上年增

加 95亿元，增长 32.8%。落实中央财政贴息资金 6.15亿元。

完成首部森林保险白皮书《2016全国森林保险年度发展报

告》，2016年全国中央财政森林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继续保持

平稳发展，补贴范围覆盖 24个省（区、市）、4个计划单列市

和 3个森工集团，总参保面积为 20.44亿亩，总保费为 29.45
亿亩，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共计 14.08亿元，地方财政补贴资

金 12.66亿元，农民和各类经营主体缴纳保费 2.71亿元，总

保险金额为 1.18万亿元，全年完成灾害理赔 17 911起，总赔

付金额为 10.62亿元，简单赔付率为 36.06%。

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扎实推进

提出“四精准、三巩固”林业扶贫思路，得到国务院副

总理汪洋的充分肯定。印发《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贫困地区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通知》《国家

林业局办公室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今后一个时期林业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总体思路、工作重点以及涉农资金整合进行了部

署。

（一）以“四精准、三巩固”统领林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抓好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精准脱贫。制定《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办法》等，会同财政部、国务院扶

贫办印发《关于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

作的通知》，积极协调财政部安排 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林业管护费补助资金 20亿元。抓好木本油料产业精准脱贫。

与农业部等 9部门联合印发《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

准脱贫指导意见》，会同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开发银

行印发《关于整合和统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油茶核桃等木本

油料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推进木本油料基地建

设的政策措施。会同国家开发银行积极支持江西赣州木本

油料产业项目，从 2016年起赣州 100万亩油茶扶贫项目及

相关产业发展获得国家开发银行 60亿元贷款，期限 15 ～ 20

年，并开始放款。抓好退耕还林精准脱贫。协调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将 2016年 1 335万亩退耕还林任务重点安排到

扶贫任务重的省区。抓好定点县精准扶贫。制定《国家林业

局定点扶贫帮扶计划》，编制《国家林业局定点扶贫规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广西罗城县签订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易

地扶贫搬迁 7个项目 14亿元贷款合同 ；国家开发银行将为

荔波县、龙胜县提供 10亿元、6.78亿元扶贫贷款，荔波县到

位资金 4.7亿元。

（二）扎实推进片区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和木本油料产业

发展。与水利部共同筹备召开 2016年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现场推进会，配合水利部完成对滇桂黔石

漠化片区“十二五”实施规划的总结评估。安排农业综合开

发林业项目 358个、中央投资 7.49亿元。筹备召开第九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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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为湖南省永州市、衡阳市，江西省

宜春市、赣州市，安徽省六安市 5个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示范

市进行授牌。编制完成《全国核桃产业发展规划》《油橄榄产

业发展规划》《油用牡丹产业发展规划》《长柄扁桃产业发展

规划》，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全国大宗油料发展规划》。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 000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新选聘为生态护林员。陕西省安排 20.66万
个贫困户退耕还林任务直接补助资金3.17亿元。山西省创新

扶贫举措，建立 1 526个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入社贫

困人口4.2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大力发展林果业，

部分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年收入50%以上。

六、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重要进展

（一）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生态建设。筹备召

开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生态率先突破推进会议，与北京、天

津、河北共同签署《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率先突破

框架协议》，印发《京津冀生态协同圈森林和自然生态保护

与修复规划（2016 ～ 2020年）》，完成《山西永定河上游（桑

干河、南阳河）生态修复调研报告》，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完

成京津冀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北京市财政每年安排 2亿元

在河北省营造水源涵养林。

（二）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林业生态保护

建设。筹备召开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林业工作会议，

组织编制《长江经济带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

（2016 ～ 2020年）》《长江沿江重点湿地保护修复工程规划

（2016 ～ 2020年）》，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议，并印发实施。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出台《关于加

强长江经济带造林绿化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严守长江口生

态红线。湖南省启动森林禁伐减伐 3年行动。

（三）认真做好援疆援藏、对口支援、东中西部发展林业

工作。大力推进林业援疆援藏工作，为新疆、青海各举办两

期林业专项培训班。召开对口帮扶青海班玛县林业发展座

谈会，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共同推进宁夏生态

林业建设合作协议》，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研究

制定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点区域发展政策

措施。印发《国家林业局对口支援江西万安县 2016 ～ 2017

年工作分工方案》，为江西省万安县村民举办 1期竹编技术

培训班。在吉林、青海、浙江、湖北、贵州 5省以县为基本单

元开展林业生态安全指数第二次试评价。

七、对外开放和统计信息卓有成效

（一）建立了“一带一路”建设林业合作新机制。编制

《“一带一路”建设林业合作规划》，搭建“一带一路”林业

贸易与投资合作平台。召开中国—中东欧国家（1+16）林

业产业工商与投资研讨会，建立双方企业务实合作对接机

制。召开中国—东盟（1+10）林业经贸合作高峰论坛，积极

推进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国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中蒙俄经

济走廊规划生态保护项目顺利推进，绥芬河、满洲里进口木

材资源储备加工交易示范基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发

《“十三五”林业“走出去”规划》《全国林业“十三五”利用国

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发展规划》，我国企业境外林业投资合

作租用林地稳定在 9亿亩左右，大中型投资合作项目近 200

个。黑龙江省绥芬河基地建设落实项目贴息、边境合作区项

目补贴、外经贸发展资金补贴 4 500余万元。强化中俄林业

贸易与投资合作，召开中俄林业投资政策论坛、第三届中

俄林业投资合作圆桌会议及中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常设

工作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完成《中俄林业投资合作第六期规

划》。我国企业在新西兰、秘鲁、加蓬、喀麦隆等重点国家的

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进展顺利。第四期欧投行 3.05亿元贷

款项目在青海、内蒙古、陕西、天津、安徽等省区落地。2016

年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 1 305亿美元。

（二）妥善应对国际林业焦点热点问题和林产品贸易摩

擦。召开中美打击非法采伐双边论坛第七次会议、中欧双边

协调机制第七次会议、中澳打击非法采伐第三次会议、中加

打击非法采伐第二次会议。中俄打击非法采伐合作进入机

制化、常态化，开展与印度尼西亚木材合法性互认交流，参

加APEC打击非法采伐合作第九、十次会议。打击非法采伐

重点合作项目中英国际林产品投资和贸易项目（InFIT）进展

顺利。参与中美投资协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日韩自贸区

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涉林议题谈判，完

成WTO成员国贸易政策审议。应对美国、欧盟等对我国林

产品的“双反”调查取得积极进展。建立林产品进出口贸易

预警机制，发布中国林产品指标FPI30指数。

（三）强化林业统计信息服务。完成 2015年林业统计年

报和 2016年定期报表统计任务，顺利完成全国数据汇总工

作，主要数据按时上报国家统计局，并向社会发布。完成

《2016中国林业发展报告》《2015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等统计

分析产品。

八、资金项目制度建设和预算管理不断完善

（一）着力推进计划财务决策三大平台建设。从源头上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和监督，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各个

环节管理，建立资金管理长效机制，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制

度+技术”模式，建立以资金项目会商为核心的重大课题研

究、资金项目会商、信息共享三大平台，研究建立林业项目

资金会商决策机制，先后开展了林业建设项目、财政专项资

金、基本建设年度投资计划等项目资金会商工作。3个平台

的建设运行，实现了林业项目资金管理的“三个转变一个减

少”，即 ：由封闭决策向开放决策转变、由分散决策向集中

决策转变、由少数人决策向集体决策转变，减少了项目资金

管理的自由裁量权。加强平台运用和调整，将 3个平台管理

职能与国家林业局内部现有资金监督审计监督职能相整合，

通过整合把监督关口前移、把监督与管理职责相分离、把监

督贯穿管理全过程。

（二）切实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全面完成巡视整改工作，

清理收回、上缴中央财政等整改资金共计 2.52亿元。会同财

政部制定《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林业改革发展资

金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拟定《国家林业局规范项目资

金管理使用行动计划》，启动为期 9个月的全国退耕还林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内蒙古等 7省区开展林业国家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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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 3项内

容资金稽查。

（三）切实抓好预算管理和执行。落实全口径部门预算

资金 69.68亿元，比上年增长 8.4%，进一步优化预算支出结

构，保证民生支出和重点项目需求。及时公开国家林业局

2016年部门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和 2015

年国家林业局部门决算信息。

（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供稿）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

规划财务部门紧紧围绕总局中心工作，突出做好规划引领、

资金保障、项目支撑、创建抓手和服务支持工作，较好地发

挥了引领、保障、支撑和服务作用。

一、迎难而上，继续积极争取做大财政资金盘子

在财政收支日益趋紧、部门经费普遍削减的情况下，加

大与财政部的联络沟通，积极争取投入，共落实财政资金

45.1亿元，较上年增长 3.5%。其中，总局部门预算 14.86亿

元，较上年增长 6.52% ；下达中央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30.24
亿元，较上年增加 0.63亿元。与财政部联合提前下达 2017

年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部分项目预算指标 24.19亿元，保

证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与地方部门预算同步下达执行，

为全系统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做好资金保障。

二、着眼大局，描绘食药监管工作新蓝图

一是高层次系统表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保障食品药品安

全”写入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单独部分进行全面表述。首次

将“食药安全”列为专栏项目，提出“健全检验检测等技术

支撑体系和信息化监管系统，建立食品药品职业化检查员

队伍，实现各级监管队伍装备配备标准化，全面提升治理能

力”的建设任务。二是依托《纲要》整合提出“十三五”重大

项目。落实《纲要》专栏项目，整合提出“十三五”期间包括

检验检测能力提升、基层监管能力提升等 10项重大建设项

目，拟统一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三是编制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两个“十三五”规划。围绕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新

修订实施、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意见等要求，编

制《“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十三五”国家药品安

全规划》，并以国务院名义印发。

三、围绕中心，做好预算支出统筹调配

一是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试点，保障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协助国务院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财政部）明确改革方案，确定改革时间节点、预

算调整和采购方式、改革工作要求等。建立健全总局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办法、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等制度，组织有关单位

进行成本测算，提出购买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审评服务

预算定额标准。二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实现食品抽检

广覆盖。共安排食品抽检任务 129.33万批次，主要用于粮食

制品、食用油等 31大类 195个食品细类样品的抽检工作。三

是多方调配资金，确保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顺利推进。安排开

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专项经费 1 427万元，较上年

增加 1 063.28万元，增长 392.33%。四是适时调整收费政策，

督促各省加快出台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政策。适时

出台政策，明确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后的收费标准。向财政

部申请并设立食品罚没收入、药品罚没收入、医疗器械罚没

收入3个收费项目。指导、督促各省及时出台省级收费标准。

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工作，撤销 4个执收单位的中

央财政汇缴专户，实现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

四、强基固本，夯实系统发展“战斗堡垒”

一是全力推进食品安全检（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实施。

为全系统 64个建设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7.7亿元。省、

地两级食品检测实验室改造和仪器设备配备累计安排 350

个项目，中央投资 55亿元。信息化网络建设协调增加食品

药品分设的 14个省级和 30个地市级节点，总投资 7.67亿

元。进一步完善县级食品快检车配备方案，指导地方做好

项目前期工作。二是全面推进县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

整合试点项目。开展县级检验资源整合第二批试点工作，

支持全国 24个省（区、市）建设 182家检验机构、下达中央

投资 13.77亿元。积极督促首批 30家试点单位项目实施，共

整合检验机构102家，总实验室面积增加至整合前的2.2倍，

平均达到 2 000平方米 ；仪器设备价值增加至整合前的 2.7
倍，台（套）数比整合前增长56.1%，平均达到100台套以上；

专业技术人员增长 76.8%，平均达到 19人 ；食品检测参数

增加至整合前的 2.1倍，年度检验批次能力增加至整合前的

2.9倍，平均达到 2 000批次以上。三是落实小型基建项目。

积极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部分单位 4个项目，中央投

资 2 900万元，比上年增长 16%。四是进一步规范制式服装

及标志式样标准。落实国务院指示，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人员制式服装及标志式样标准的通

知》，明确制式服装颜色选取标准和标志式样制作标准，维

护监管人员着装的统一性、严肃性。五是开展项目定额标

准建设工作。将医疗器械抽验作为总局项目支出定额标准

建设计划（第一批）部门内部标准制定项目，完成首批三大

类 134个通用项和 10个产品的 147个项目支出定额标准制

定，并报送财政部审核。

五、管严查，全面提升规划财务管理水平

一是强化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严格执行预算额度核

减机制，推进预算执行进度。组织开展食品专项监督抽检、

药品抽验等 4个项目的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按时向社会公

开 2016年部门预算和 2015年部门决算。在财政部 2015年

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评比中，获得二等奖。二是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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